嘉环建审〔2026〕8号
关于国道丹阿公路嘉荫（稻田村）至嘉逊界

（双胜村）段改扩建工程项目A2标段沥青

混凝土拌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嘉荫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国道丹阿公路嘉荫（稻田村）至嘉逊界（双胜村）段改扩建工程项目A2标段沥青混凝土拌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经专家组评审后，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现将审批意见批复如下：

一、具体内容

项目名称：国道丹阿公路嘉荫（稻田村）至嘉逊界（双胜村）段改扩建工程项目A2标段沥青混凝土拌和站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跃进村

建设单位：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嘉荫分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黑龙江沃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本项目新建一条建设年生产14.9万吨沥青混凝土生产线。

总投资：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
二、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一）建设期

1.废水

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降处理后全部循环使用，施工现场的生产废水不对外排放；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2.固体废物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产生的废弃建筑材料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3.废气

道路定期清理清扫，洒水降尘以避免扬尘；保持土方临时堆放处四周设置围挡，并定期清扫，易起尘施工材料实行遮挡或加盖苫布。

4.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夜间不施工。合理选择施工机械设备，尽量选用低噪音、低振动的各类施工机械设备。

（二）运营期

1、废水

生活污水采用防渗旱厕收集，定期清掏堆肥利用不外排。

2、固体废物

本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滴漏沥青及拌和残渣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布袋和废石料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废活性炭、废导热油、废布袋（沥青）暂存危废贮存点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3、废气

冷料通过铲车、封闭皮带密闭输送至烘干筒；对运输工具加盖防尘网，同时选用装备篷布的卡车；导热油炉燃用低硫油，采用低氮燃烧技术，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储罐呼吸废气通过管道收集与沥青搅拌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采用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

4、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隔声、消声以及减振等措施将厂界噪声排放控制在60dB（A）以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三、项目管理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保证各配套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 “三同时”。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自行验收，相关文件报备至本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日后环境监管。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措施，如发生重大变动，须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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